
1

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18〕36号

申请人：云安区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三队村民小组（下称岩

三队）。

被申请人：云安区人民政府。

第三人：云安区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一队村民小组（下称岩

一队）。

申请人云安区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三队村民小组不服被申请

人云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石城镇

石岩村委岩一队村民小组与岩三队村民小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

定》（云安区府〔2018〕8号），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云浮市人民政府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云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云安区府〔2018〕8号《云浮市

云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一队村民小组与岩三队

村民小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

申请人申称：

一、“争议地”从两队建队至今一直由复议申请人岩三队实

际种植和管辖，是岩三队群众的耕地，应当权属复议申请人，

第三人岩一队主张争议耕地权属其所有无事实依据，云安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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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应当支持第三人的请求。

“争议地”，本村人因此地块地质疏松而名为“棉被地”，

位于云安区石城镇石岩村广东省南方电网茶洞变电站后方，在

没有建造变电站前，原有一条约2米的天梯路将“棉被地”与

第三人岩一队的山场划分得很清楚，于1962年两队建立至今都

不存在争议。“棉被地”从复议申请人岩三队建队前和建队后至

今全队村民一直管理、种植、使用，建队后此片山的竹林是分

给岩三队群众砍来做成竹条用来扎石灰草。1972年由下乡工作

队张基同志带领群众种植：油沙豆、茯苓、藿香等经济作物。

过了几年后，复议申请人岩三队将“争议地”离竹林较远些的

山地分给群众作“猪地”的自留地，其余的山地留着竹树。复

议申请人岩三队在此山上建有化粪池一个，收集群众的猪、牛、

鸡等粪便堆放在池里，这是该“争议地”的历史事实，双方均

无异议。

二、“棉被地”是在复议申请人岩三队云山证字第N0.0XXX9

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登记》的“右边至车洼营草路与陈用队

交界，左至单竹坪崩江边上新开草路上山顶与伯才队交界”的

范围内，应当权属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岩一队出示云山证字第

N0.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登记的四至范围与事实不符。

1、“棉被地”是在复议申请人云山证字第N00XXX9 号《云

浮县山权林权登记证》的“右边至车洼营草路与陈用队交界，

左至单竹坪崩江边上新开草路上山顶与伯才对交界”的范围内，

应当权属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岩一队提供的云山证字第No0XXX4

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登记的四至范围是“右边秋风坑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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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入火路顶，左边坑尾坡仔口至上火路顶营马安凹交界，上至

领路与岩二、三队交界，下至坑脚”中没有把“棉被地”写入，

该证上的“崩江坑、车禾地、企岗”，复议申请人没有与其争议。

第三人岩一队主张争议“棉被地”权属归其所有，无事实依据

及无法律依据，云安区政府不应当支持第三人的请求

2、第三人岩一队提供的云山证字第No.0XXX4 号《云浮县

山权林权证》面积为30亩，但加上争议的“棉被地”林地后其

林证总面积已达45亩，远远超过其林证登记面积。复议申请人

认为云安区政府所做的现场勘验未能对现场情况进行实事求是

的勘查，对相关界线和地名的指认出现偏差。复议申请人强烈

要求复议机关重新对争议林地等进行勘验。

三、云安区政府若认定“棉被地”在第三人岩一队出示第

No.0XXX4 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总面积

30亩)，则是侵害了申请人岩三队已经依法取得的“棉被地”的

所有权、使用权的权益。“棉被地”从复议申请人岩三队建队前

和建队后至今便一直使用和拥有，截至2007年征地前都没有发

生过争议。第三人岩一队代表人陆世玲也曾自述：此山场原属

于石岩村三队，是其在大队做护林员时私下叫李X仙划给岩一

队的。可知，第三人岩一队也知道此山场一直就是权属申请人

岩三队所有。其所述利用职务便利叫李X仙私下划分山场，这

种私分土地的违法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若是因此认定“棉被地”

第三人岩一队出示第No.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登记的

四至范围内，此种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山权林权证也应当认定为

无效，其侵害了申请人岩三队已经取得的“棉被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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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的权益。

综上所述，第三人岩一队主张“争议地”权属其所有既无

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云安区政府不应当支持第三人的请求。

此“棉被地”自古至今是岩三队群众的耕地。因此复议申请人

不服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 8月 23日作出云浮市云

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一队村民小组与岩三队村

民小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云安区府[2018]8号)，依法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云浮市人民政府实事求是地审查本纠纷，

深入了解事实，尊重历史，依法认定复议申请人实际使用和管

理“争议地”的事实，依法撤销云安区人民政府的决定书，并

确认本案争议权属复议申请人。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充分。被申请人是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该处理决定的。申请

人提供云山证字第No.0XXX9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第一、三

联复印件，被申请人在2018 年 1月 11日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

指认地名、地物标的位置，并在《WA0506车地图（石城）》上由

双方签名确认标示出“去石降(岗)车路”这个关键位置，此证

第一幅“车 黄泥突山”四至范围中的“下至石岗车路面”，与

第三人的云山证字第No.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第一幅

“崩江坑车禾地企岗”四至范围的“上至岭路与岩二、三队交

界”即去石降(岗)车路为交界线，争议林地正处于去石降(岗)

路的路下方，故被被申请人的云山证字第№0XXX9号《云浮县山

权林权证》第一幅“车 黄泥突山”不包含争议林地。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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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云山证字第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第三联复印

件被申请人在2018年1月11日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的《WA0506

车地图(石城)》，从地图上分辨出，其证记载的“崩江坑车禾地

企岗”的四至范围中的“右边秋风坑路下至入火路顶；上至岭

路与岩二、三队交界；下至坑脚”已包含了争议林地。

二、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2016年7月22

日依法受理，被申请人在立案后，经过了实地调查，收集大量

证据，并且经过组织双方当事人多次调查、调解、质证，听取

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收集足够的证据后才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的。而且，在调处过程中对双方的争议进行了充分调解，双方

未达成和解协议，强烈要求作出处理。

三、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1．被

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

十七条规定，依职权作出的。2．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

是依法、依规、准确合适的，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

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九条规定，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

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七条规定。

四、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1．在调处

过程中申请人没有提供对争议林地有经管管理事实的证明材

料。2．在调处过程中被被申请人并未提交证据材料来证实第三

人的云山证字第N0.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属非法所得。

3．被申请人作出的《云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一

队村村民小组与岩三队村民小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云安区

府[2018]8号)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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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合法，内容适当的。

综上所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

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上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维

持。

被申请人提供如下证据并经质证：

证据1，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

证实第三人提交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调处其与申请人的山林

权属争议。

证据2，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清单。证实第三人提交证据材料

清单目录。

证据3，《云浮县山权林权证》云山证字第NO.0XXX4号第三

联。证实第三人提交证据证明此林权证中“崩江坑车禾地企岗”

林地权属。

证据4，《收据》。证实证明第三人享受了征用争议林地的补

偿款的收益事实情况。

证据5，调解协议书。证实争议林地征地建变电站的补偿款

在解决林权争议之前由石岩村委会进行管存。

证据6，民间纠纷调解终结书。证实林权纠纷已经由镇级人

民政府调解未达成协议并终结。

证据7，林权争议案件答复书、争议地阐明。证实申请人对

林权争议案件的答复书，请求将争议林地确认为其所有，并阐

明事实与理由。

证据8，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目录清单。证实申请人提

交证据材料清单目录。



7

证据9，《云浮县山权林权证》云山证字第№0XXX9 号第一

联和第三联。证实申请人用来证明争议林地权属的依据。

证据10，《现场勘查签到表》。证实双方当事人到实地进行

调查取证，并绘制地形图，由各方代表签名确认。

证据11，《岩一队村民代表现场指认范围图》、云山证字第

№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崩江坑车禾地企岗”四至范

围图。证实由第三人指认其权属范围与《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云山证字第№0XXX4号中的“崩江坑车禾地企岗”四至范围相符。

证据12，石城镇茶洞石岩村委会变电站征用地范围林木状

况分布图。证实由林业技术人员对争议林地上变电站周边的林

木状况，在地形图上标示出来的现场核查情况。

证据13，《石城镇茶洞石岩村委会变电站征地范围图》、云

山证字第№0XXX9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去石降（岗）车路”

四至范围图。证实由林业技术人员对变电站征地的范围在地形

图上绘制的地图，该范围超越了“去石降（岗）车路”的范围。

证据14，岩三队村民代表现场指认范围图、。证实由申请人

指认其《云浮县山权林权证》云山证字第№0XXX9号中的“车各

黄泥突山”四至范围，并由林业技术人员现场绘制的地图。

证据15，石城镇茶洞石岩村委会变电站征用林地范围图。

证实由林业技术人员对变电站征用林地的范围在地形图上绘制

的地图。

证据16，双方争议范围图。证实由林业技术人员对双方当

事人争议的林地范围在地形图上绘制的地图。

证据17，《山场纠纷受理调解通知书》《石城镇石岩村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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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与岩二、岩三队山场纠纷参加调解人员签名》《调解笔录》。

证实依法按程序通知双方当事人及相关部门讨论纠纷情况，并

对争议林地上的种植情况进行辩论，调查调解。

证据18，《询问笔录》。证实对曾经（1961-1997）在石岩村

委会的干部询问调查情况，被询问人证明路下属于第三人的，

路上属于申请人的，变电站后背的林地都属于第三人的。

证据19，《询问笔录》。证实对原属岩二队，现属岩三队（申

请人）,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石岩生产队的队长询问调查情

况，被询问人证明路下属于散山，是无主山，任何人都可以去

开荒种地，路上属于申请人。

证据20，《调处笔录》《林权争议调处签到表》。证实按程序

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证据进行调查、调解和质证。。

证据21，《调处石岩一队与三队山林纠纷签到表》《WA0506

车地图》《手绘示意图》。证实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实地现场指认

地标物并在地形图上签名确认情况，双方确认标示出“去石降

（岗）车路”这个关键位置。

证据22，《调解会议签到表》《林权争议协商调解终结书》。

证实依法调解及其结果。

证据23，《授权委托书》《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实第

三人参加山林纠纷调处的代表均有合法身份的证明。

证据24，《村民代表授权委托书》《岩三队村民维权签名表》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证实申请人参加山林

纠纷调处的代表均有合法身份的证明。

证据25，《林权争议受理通知书》《维持争议林木林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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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林权争议受理公告》《提交书面答复通知书》。证实被

申请人依法立案受理,并在调处本案过程中，已向当事人告知双

方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第三人答复称：

一、第三人对云安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没有任何异议。

二、争议林地属第三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第

三人有云山证字NO.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为证。此证

记载的“崩江坑车禾地企山冈”的四至范围即“右边秋风坑路

下至入火路顶，左边坑尾坡仔口至上火路顶营马安凹交界，上

至岭路与岩二、三队交界，下至坑脚”明确为第三人所有，申

请人及第三人在今年1月11日组织双方实地勘查指认地名、地

物标的位置，申请人在《WA0506车地图(石城)》上签名确认。2．从

实地勘查可知，申请人与第三人的林权证均明确两村山场的四

至范围，其中申请人的林权证是这样记载的“上至王坭实营岭

顶分水与岩二队交界，下至石岗车路面”，而第三人的林权证“右

边秋风坑路下至入火路顶，右边坑陂仔口上至火路顶营、马安

凹交界上至岭路与岩二、三队交界，下至坑脚”山场四址包含

棉被地、塘仔冲、单竹坪、鸡心营等小名，第三人的“坑脚”

也即是申请人的“石岗车路面”下方，现争议山场在第三人山

场的下半部分。该争议山场的四址与第三人的崩江坑车禾地企

岗山为东西相接，登证也吻合，所以第三人的林权证包含了争

议山场，争议山场应为第三人所有。

综上，第三人对争议山场享有所有权，而申请人的“石岗

车路面”只不过是与争议山场相邻的一块山场而已，根本不包



10

含现争议山场，所以，云安区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认定事实清

楚，运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在行政复议期间，第三人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维持争议林木地现状通知书。

证据2，石岩村委会征用岩一队山地款证明。

证据3，存放款证明。

证据4，云山证字NO.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本府认定：

经审查，云安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关联性，本府予以确认。本府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认定

的事实，与云安区人民政府作出云安区府决〔2018〕8号处理决

定所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

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

处理。”本案中，申请人岩三队村民小组与第三人岩一队村民小

组因林权权属发生的争议，属于单位之间的林权争议，被申请

人云安区政府有权作出处理决定。

关于争议林地权属问题。《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

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

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

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

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

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 第十五条规定：“《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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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以附图为准。历史不同时期

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记载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物

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四至地物标以其与宗地最近的

结合边线为准；四至记载存在多个地物标的，按四至记载的最

近的地物标确定四至；四至记载无法确定全部地物标的，以可

以确定的地物标、记载的面积和自然地形确定四至，记载的面

积不符合常理的除外。本条所称四至，是指山林座落地东、南、

西、北或者周边具体界址。”

本案从申请人岩三队村民小组出具的云山证字第№0XXX9

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所记载的第一幅林地“车 黄泥突山”

四至范围中的“下至石岗车路面”，经云安区政府组织争议双方

现场核查，“石岗车路”位于争议林地的上方，岩三队村民小组

林权证记载的“车 黄泥突山”林地四至范围只是与争议林地

交界，不包含争议林地。此外，从云安区政府提交的对第三人

岩一队村民小组的云山证字第№0XXX4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记载的“崩江坑车禾地企岗”四至范围核查图等证据材料可证

实争议林地在第三人的山林权证范围内，争议林地应属第三人

所有。因此，云安区政府作出的云安区府决〔2018〕8号处理决

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

予维持。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理据不充分，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本府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云区府决

〔2018〕8号《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石城镇石岩村委岩一

队村民小组与岩三队村民小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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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如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云安区人民政府为共同被告，向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云浮市人民政府

2019年1月9日


